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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２

、破产重整方案

根据经嘉峪关市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中核钛白破产重整方案情况如下：

（

１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①

向潜在重组方的股东转让股权

中核钛白第一大股东中国信达将其所持中核钛白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权以

３．３

元

／

股转让给金星钛白股东李

建锋、陈富强、胡建龙。 其中，李建锋受让

３

，

０００

万股，陈富强受让

８００

万股、胡建龙受让

７００

万股。

金星钛白的股东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另行无偿向中核钛白提供

３

，

６００

万元，用于支持重整计划的

执行。 其中，李建锋提供

２

，

４００

万元，陈富强提供

６４０

万元、胡建龙提供

５６０

万元。

②

向财务投资人转让股权

中核钛白第一大股东中国信达将其所持中核钛白

３

，

１４７．９２３２

万股股权以

３．３

元

／

股转让给财务投资人。

其中，九洲弘羊受让

２

，

１４７．９２３２

万股，普瑞斯置业受让

１

，

０００

万股。

财务投资人另行无偿向中核钛白提供

３

，

４６２．７２

万元，用于支持重整计划的执行。 其中，九洲弘羊提供

２

，

３６２．７２

万元，普瑞斯置业提供

１

，

１００

万元。

③

承担职工经济补偿金

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中核钛白控股股东的性质发生变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

２００３

］

９６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５

］

６０

号）等文件规定，将依法向全体中核钛白在册职工发放置换国有企

业职工身份的经济补偿金，具体补偿方案依据经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

日中核钛白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职工安

置方案执行。

为切实维护中核钛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确保中核钛白重整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信达以上述

部分股权转让款承担总计约

１３２

，

８２７

，

９２６．００

元经济补偿金。

④

提供部分资金提高小额债权组清偿率

为进一步支持中核钛白重整， 中国信达将以不超过

１

，

７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款、 中核四

○

四将以不超过

３００

万元现金，合计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现金无偿用于提高小额债权组的清偿率，并于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

日起二个月内通过管理人账户支付。

⑤

出借股权转让款

中国信达将部分股权转让款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借予中核钛白，用于提供清偿债务的部分资金来源。

（

２

）债权分类方案

①

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金额为

２３

，

０９８．６６

万元，经对担保资产评估并进行分析，有财产担保债权中可就担保

财产获得清偿的金额为

９

，

１２６．５３

万元，在担保财产优先偿还后，剩余的债权

１３

，

９７２．１３

万元转为普通债权。

②

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金额为

１６．８８

万元。

③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金额为

９

，

０８３．９１

万元，加上特定担保财产不足以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部分转入普通债权的

金额

１３

，

９７２．１２

万元，普通债权总额为

２３

，

０５６．０３

万元。

④

小额债权

嘉峪关法院决定在普通债权组中设小额债权组，债权金额

６００

万元以下的债权人组成小额债权组，债

权金额合计为

７

，

０８８．８７

万元。

（

３

）债权调整方案

①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

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在担保财产评估值范围内

１００％

清偿。

②

职工债权组

职工债权组

１００％

清偿。

③

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组设小额债权组后，普通债权金额为

１５

，

９６７．１６

万元，清偿率为

４１．６９％

。

④

小额债权组

小额债权组的债权金额合计为

７

，

０８８．８７

万元。 在资产清偿率

４１．６９％

的基础上，由中国信达和中核四

○

四提供部分资金，将清偿率提高至

７０％

。

（

４

）债权受偿方案

重整计划经嘉峪关法院批准后，中核钛白对各类债权按以下期限和方式清偿：

①

清偿期限和方式

ａ．

有财产担保债权

有财产担保债权在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 其中二个月内清偿

５０％

，

四个月内全部清偿完毕。

ｂ．

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在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的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ｃ．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在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的四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其中二个月内清偿

５０％

，四个月

内全部清偿完毕。

ｄ．

小额债权

小额债权在重整计划裁定批准之日起的二个月内以现金方式清偿完毕。

②

偿债资金来源

由李建锋等三位战略投资人无偿提供

３

，

６００

万元和财务投资人无偿提供

３

，

４６２．７２

万元，为中核钛白偿

债提供现金流；中国信达借予的部分股权转让款

１０

，

２００

万元；这三部分资金与重整计划规定的债务清偿

所需资金差额，由金星钛白承诺为中核钛白融资解决，保证偿债资金按重整计划规定的期限及时足额支

付。

（

５

）经营方案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公司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资金短缺、经营管理不善等方面的原因，债务负担沉重，通

过重整程序虽能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但要使中核钛白彻底摆脱困境，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必须引

进一家实力雄厚并具有一定钛白粉行业经营管理优势的重组方对其进行资产重组。 为此，提出以下经营

方案：

①

引入优质重组方，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中核钛白在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后，引入金星钛白对其进行同行业并购重组，实现中核钛白未来

可持续发展。

金星钛白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原名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重组后实际控制人为

李建锋先生。金星钛白主营钛白粉的生产与销售，

２０１１

年实现钛白粉实际产量（含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

的

４０％

）约

１０

万吨，位居国内钛白粉行业前列；金星钛白拥有全资子公司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安徽正

坤贸易有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无锡豪普等优质企业。

金星钛白在重整前已对中核钛白实施托管，对中核钛白生产线进行检修、改造，改善生产状况，为后

续重组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②

提供流动资金，确保正常经营

金星钛白在重整期间由其控股子公司无锡豪普向中核钛白提供技改资金借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 垫付委托

加工款

３

，

０６５

万元、代付中核钛白历年拖欠的排污费

５８３．０４

万元，有力地保证了中核钛白正常生产经营的

开展。

③

改造、扩建生产线，提高企业产能

金星钛白将对中核钛白进行生产线的技术改造与扩建。根据初步安排，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开始实施一期

６

万吨扩产改造计划；

２０１３

年进行进一步改造。

④

注入优质资产，提高盈利能力

金星钛白拟将其持有的符合监管部门要求的优质资产以定向增发的方式注入中核钛白，提高中核钛

白的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确保中核钛白的持续经营。 金星钛白拟注入的资产评估值不低于

５

亿元。

⑤

处置部分非经营所需的资产

在重整计划经批准之后，中核钛白将根据经营情况，以变卖的方式处置非经营所需的部分资产，回收

资金，更好的实施钛白粉的生产与销售业务。

该些资产的变卖价格不低于东洲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列明的评估值。如确无法变卖而需调低

变卖价格时，公司将报请嘉峪关法院许可之后再行实施。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分别与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郭金东、郭金林、陈寒、葛盛才、邵恒祥、

王小江、南京实华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福建劲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中国信达、中核四

○

四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

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如下事宜：

１

、中核钛白向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郭金东、郭金林、陈寒、葛盛才、邵恒祥、王小江、南京实华投资

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南京台柏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福建劲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所购买标的资产为：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７８．１４％

股权、南京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南京金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中国信达、中核四

○

四将其持有的中核钛白部分股权转让给江苏金浦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金浦集

团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

２１．８６％

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支付对价，中国信达、中核四

○

四将

获得的上述股权用于置换中核钛白部分非营利性或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

由于上述重组发行股份购买的部分资产为南京金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且该公司

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其网站公布：“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国务

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精神，证监会已暂缓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重组申请，并对

已受理的房地产类重组申请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 因中核钛白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房地产业

务，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相关要求。 鉴于上述情况，中核钛白与相关各方经过友好协商，按照相关程序

终止上述重大资产重组。

（二）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见本节“二、历史沿革”之“（六）公司破产重整情况”。

四、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中核钛白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设立方式为发起设立，主发起人为中核四〇四总公司（中核四〇四

有限公司前身）。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３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中国信达持有中核钛白

７

，

６４７．９２

万股

股份，占中核钛白股份总额的

４０．２５％

，为中核钛白控股股东。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做出（

２０１２

）嘉破字第

０１－６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国信达所持

３０００

万股

＊ＳＴ

钛白股票归李建锋所有、所持

８００

万股

＊ＳＴ

股票归陈富强所有、所持

７００

万股

＊ＳＴ

股票归胡建龙

所有、所持

１０００

万股

＊ＳＴ

股票归武汉普瑞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所持

２

，

１４７．９２３２

万股

＊ＳＴ

钛白股票

归武汉九洲弘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中核钛白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按照法院

裁定，中核钛白原第一大股东中国信达所持上市公司

７

，

６４７．９２３２

万股股权已过户至李建锋、陈富强、胡建

龙、武汉九洲弘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普瑞斯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过户完成后，李建锋持有中核钛白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权，占中核钛白总股本的

１５．７９％

，成为中核钛白第一

大股东。

（一）中国信达基本情况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独家发起，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北京成立，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更名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国信达引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ＵＢＳ ＡＧ

、中

信资本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四家战略投资者。目前中国信达注册资

本为

３０

，

１４０

，

０２４

，

０３５

元，财政部持有其

８３．４６％

股权，上述四家战略投资者合计持有其

１６．５４％

股权。中国信

达性质为非银行金融机构。 经核准，中国信达的经营范围为：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

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对外

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

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主发起人基本情况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我国最大的核生产、科研基地，属特大型核工业

联合企业。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经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原名称为甘肃华原企业总

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企业名称变更为中核甘肃华原企业总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名称变更为中核四〇四总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变更为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目前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５

，

９８３．４７

万元。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中核钛白的经营范围是钛白粉、硫酸亚铁的生产、批发零售、研究；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的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公司主要业务构成

中核钛白的主营业务为钛白粉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金红石型钛白粉，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营业

收入及其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金额 占比

％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５，８４８，５２４．６０ ９９．２４ ４１１，９６２，７２１．７４ ９８．３３ ３４２，５１８，０５５．８５ ９７．７５ １３７，２１７，４６３．４９ ９８．５２

其中

：

金红石型钛白粉

１４２，３００，８６２．６６ ８０．３１ ３６８，５６１，７４０．７７ ８７．９８ ３１３，３５８，２６７．４５ ８９．４３ １１２，７９１，４３９．５５ ８０．９８

锐钛型钛白粉

１３，８３６，１７９．６９ ７．８１ ２０，０６９，２０９．２３ ４．７９ ２０，３５６，０５９．８１ ５．８１ １４，２５９，５５５．６０ １０．２４

钛精矿

１９，７１１，４８２．２５ １１．１２ ２３，３３１，７７１．７４ ５．５７ ８，８０３，７２８．５９ ２．５１ １０，１６６，４６８．３４ ７．３０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３３８，６５９．７９ ０．７６ ６，９７６，３２６．３８ １．６７ ７，８７４，３９７．０２ ２．２５ ２，０６１，６４６．０１ １．４８

营业收入合计

１７７，１８７，１８４．３９ １００ ４１８，９３９，０４８．１２ １００ ３５０，３９２，４５２．８７ １００ １３９，２７９，１０９．５０ １００

【注】上表中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六、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中核钛白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５９７

，

３９９

，

４３０．４９ ５７８

，

０７２

，

７１５．５８ ６１６

，

０１７

，

５５８．３４ ７０１

，

４８１

，

１０７．１４

总负债

５３２

，

８４１

，

１５３．８６ ４８５

，

８１８

，

７２２．３５ ３２６

，

０４３

，

１２２．４１ ４２２

，

４７２

，

６０５．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２

，

９８６

，

９７１．３７ ８３

，

１５０

，

２８８．５１ ２８０

，

８１８

，

８７１．４１ ２６９

，

９６９

，

８６４．１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４

，

５５８

，

２７６．６３ ９２

，

２５３

，

９９３．２３ ２８９

，

９７４

，

４３５．９３ ２７９

，

００８

，

５０１．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７

，

１８７

，

１８４．３９ ４１８

，

９３９

，

０４８．１２ ３５０

，

３９２

，

４５２．８７ １３９

，

２７９

，

１０９．５０

营业利润

－２７

，

９６９

，

５６６．４７ －１８２

，

９０６

，

１７３．６４ －１２３

，

７２５

，

２８１．００ －１４８

，

７１９

，

１４６．６８

利润总额

－２６

，

０２８

，

２０８．９４ －１９７

，

６６４

，

３７０．７５ １１

，

０６７

，

４６３．０１ －１４８

，

８１８

，

８５８．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３０

，

１６３

，

３１７．１４ －１９７

，

６６８

，

５８２．９０ １０

，

８４９

，

００７．２２ －１４９

，

２４５

，

２１０．１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３

，

８２９

，

４４５．０３ ９

，

００７

，

２４４．９７ ７

，

１６７

，

０６１．５６ －７

，

２１２

，

３８８．８０

中核钛白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２８ ０．４４ １．４８ １．４２

资产负债率

（

合并口径

）

８９．１９％ ８４．０４％ ５２．９３％ ６０．２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６ －１．０４ ０．０６ －０．７９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６．９３％ －２３７．７２％ ３．８６％ －５５．２８％

销售净利率

（

％

）

－１５．６３％ －４７．２０％ ３．１３％ －１０６．９６％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①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

总股本；

②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③

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总股本；

④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本年（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年（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⑤

销售净利率

＝

本年（期）净利润

／

本年（期）营业收入。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中核钛白向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及以诺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及以诺投资，其

中李建锋、陈富强、胡建龙为本次交易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李建锋持有上市公司

３１．７１％

的股

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李建锋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李建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２２２１９６９０６０７＊＊＊＊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安镇镇厚盛北路

６－６－５

号

通讯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园路康泰佳苑

６

号

（

功辉大厦

２１

层

）

通讯方式

Ｌ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存在的股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股权关系

２００５．１０－

今 董事长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８．５－

今 执行董事 无锡锡宝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２５％

２００９．５－２０１１．７

董事长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１．３－

今 董事长

、

总经理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７．４５８３％

２０１１．９－２０１２．８

总经理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７９％

２０１２．９－

今 董事长

、

总经理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７９％

【注】金星钛白、无锡豪普、锡宝投资、中核钛白情况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之“一、交易对方

基本情况”之“（一）李建锋”之“

２

、李建锋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道恩钛业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住所为山东省龙口市龙口经济开发区和平北路道恩经济园区，主营钛白粉生产经营。 目前，李建锋不

持有道恩钛业股权。

２

、李建锋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李建锋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股东

（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备注

１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李建锋为第一大股

东

，

持股比例为

１５．７９％

，

担任董事长

、

总经理职务

２

云南玉飞达钛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中核钛白

（

６１．６７％

）

钛白粉生产经营

—

３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李建锋

（

４７．４５８３％

）

钛白粉生产经营

李建锋为金星钛白控

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４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金星钛白

（

７５％

）

钛白粉生产经营

—

５

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

６

安徽正坤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销售

—

７

无锡市宝来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何晓红

（

７８．４１％

）

对外投资 李建锋之妻控制

８

无锡市黑珍珠氧化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宝来投资

（

１００％

）

氧化铁生产 李建锋之妻控制

９

南通宝聚颜料有限公司

６００

万美元 宝来投资

（

５１％

）

氧化铁加工销售 李建锋之妻控制

１０

盐城海通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南通宝聚

（

６０％

）

氧化铁颜料生产 李建锋之妻控制

１１

苏州市宏丰钛业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蔡志兴

（

７５％

）

钛白粉生产经营 李建锋之弟参股

１２

无锡市虹光塑胶有限公司

２００

何晓东

（

６０％

）

化工产品销售

（

除钛白粉

外

）

李建锋之妻弟控制

１３

无锡锡宝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０

李建锋

（

９６．２５％

）

对外投资 办理注销中

１４

无锡宝腾国贸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郑志锋

（

７８．２５％

）

钛白粉

，

化工产品的销售

委托李建锋经营管

理

，

李建锋为实际控

制人

，

办理注销中

１５

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

１２０

李建锋

（

６８．８７５％

）

钛白粉

，

化工产品的销售 办理注销中

１６

无锡太云林贸易有限公司

５００

叶彬

（

９０％

）

钛白粉

、

化工原料销售

李建锋为实际控制

人

，

办理注销中

１７

无锡信倍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丁学文

（

８０％

）

化工产品销售

李建锋之母控制

，

办

理注销中

１８

宜兴市汇浪化工有限公司

５００ －

钛白粉销售

李建锋之妻控制

，

已

转让无关联第三方

１９

上海誉嘉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

建筑材料

、

机电设备

李建锋参股公司

，

已

转让无关联第三方

（二）郑志锋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郑志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２０２２２１９７１１００８＊＊＊＊

住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红旗村郑家河头

１８

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红旗村

通讯方式

Ｊｉｎｘｉｎｇｚｚｆ＠１６３．ｃｏ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存在的股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股权关系

２００２．４－

今 董事长 无锡科锋化工有限公司

６８．８２％

２０１１．１－

今 董事长 安徽金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８０％

【注】科锋化工、金腾国贸基本情况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之“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

“（二）郑志锋”之“

２

、郑志锋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２

、郑志锋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郑志锋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股东

（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备注

１

安徽金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郑志锋

（

８０％

）

经营煤炭

、

五金

交电批发

—

２

无锡科锋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２８３

郑志锋

（

６８．８２％

）

丙稀酸酯类共聚

物的生产

、

销售

—

３

苏州恒涛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０

郑志锋

（

６０％

）

塑料制品生产

、

销售

—

４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李建锋

（

４７．４５８３％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郑 志 锋 持 金 星 钛 白

２３．２６３９％

股权

５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金星钛白

（

７５％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郑 志 锋 持 金 星 钛 白

２３．２６３９％

股权

６

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郑 志 锋 持 金 星 钛 白

２３．２６３９％

股权

７

安徽正坤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销售

郑 志 锋 持 金 星 钛 白

２３．２６３９％

股权

８

无锡宏展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５０

郑志芬

（

８０％

）

仪表配件制造

、

加工

郑志锋之妹控制

９

无锡市联顺化工经营部

５０

苏月琴 化工产品批发 郑志锋之母控制

（三）陈富强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陈富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７０７２２１９７２０９１９＊＊＊＊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政肃路

１５１

弄

８５

号

１０２

室

通讯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园路康泰佳苑

６

号

（

功辉大厦

２１

层

）

通讯方式

ｔｔ５１８８＠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已取得新加坡居留权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存在的股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股权关系

２００５．１－２０１０．７

副总经理 新加坡德润投资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７．６－２０１０．７

董事长

、

总经理 马鞍山长江港口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４－２０１１．３

董事长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０２７８％

２０１１．３－

今 副董事长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０２７８％

２０１２．９－２０１５．８

董事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１％

【注】新加坡德润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为新加坡，主营业务为投资及贸易。 马鞍山长江港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为马鞍山，主营业务为码头、港口工程建设。

２

、陈富强控制的企业情况

无。

３

、陈富强的关联企业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陈富强的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股东

（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备注

１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李建锋

（

４７．４５８３％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陈富强持金星钛白

１３．０２７８％

的股权并担任

副董事长

２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金星钛白

（

７５％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陈富强持金星钛白

１３．０２７８％

的股权

３

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

司

４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陈富强持金星钛白

１３．０２７８％

的股权

４

安徽正坤贸易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销售

陈富强持金星钛白

１３．０２７８％

的股权

５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陈富强持中核钛白

４．２１％

的股权并担任董事

（四）胡建龙

１

、基本情况

姓名 胡建龙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５１９６９０３２７＊＊＊＊

住所 上海市南汇区新场镇王桥村

２３４

号

通讯地址 上海市南汇区惠南镇沪南路

９８２８

号

通讯方式

ｈｊｌ－ｓｕｎｒｕｎ＠１６３．ｃｏ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以及与任职单位存在的股权关系

起止时间 职务 任职单位 股权关系

１９９８．１－２０１２．８

总经理 上海信润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６５％

２０１１．９－

今 副总经理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８％

2012.9-

今 董事

【注】上海信润实业有限公司情况参见“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之“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四）

胡建龙”之“

２

、胡建龙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２

、胡建龙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胡建龙控制的企业及其关联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控股股东

（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备注

１

上海信润实业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胡建龙

（

５０．０６５％

）

化工原料

、

机电

设备的批发零售

—

２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李建锋

（

４７．４５８３％

）

钛白粉生产经营

胡 建 龙 持 金 星 钛 白

９．３０５６％

的股权

３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金星钛白

（

７５％

）

钛白粉生产经营

胡 建 龙 持 金 星 钛 白

９．３０５６％

的股权

４

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

司

４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胡 建 龙 持 金 星 钛 白

９．３０５６％

的股权

５

安徽正坤贸易有限公

司

２

，

０００

金星钛白

（

１００％

）

钛白粉销售

胡 建 龙 持 金 星 钛 白

９．３０５６％

的股权

６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钛白粉生产经营

胡 建 龙 持 中 核 钛 白

３．６８％

的股权并 担任

副总经理

、

董事

（五）以诺投资

１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注册地：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保税区国际金融中心

１４１０－１４１１

室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保税区国际金融中心

１４１０－１４１１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李小虎为代表）

认缴出资额：

３６

，

３８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２００００５２６８４

税务登记证号：苏地税字

３２１６００５７０３７１９９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５７０３７１９９－７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以自有资产进行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

、以诺投资历史沿革

以诺投资系由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家港市金茂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华芳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钢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肖玉英、范惠

兴、王勇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中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全

部合伙人的总认缴出资额为

３６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以诺

投资核发了《营业执照》（

３２０５９２００００５２６８４

号）。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以诺投资无新合伙人加入及合伙人退出的情况、无合伙人出资额增加或减

少的情况。

３

、合伙人基本情况

（

１

）合伙人出资情况

以诺投资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承担责任方式如下：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出资方式 承担责任方式

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８０

万元

１．０４％

货币出资 无限责任

张家港保税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７．４９％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张家港市金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４％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肖玉英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４％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７４％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上海钢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００％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８．２５％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范惠兴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５．５０％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王勇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５．５０％

货币出资 有限责任

（

２

）普通合伙人情况

以诺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保税区鸿发大厦

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李小虎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９２００００５０１２１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咨询、金融产品咨询（不含证券投资咨询，不含

金融业务）的相关服务。 （涉及专项审批的，凭许可证经营）。

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３０５

，

２４３．６５ ２

，

９１０

，

２１５．７０

净资产

－４

，

８６９

，

０４４．５２ －１

，

３６５

，

４６０．８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３

，

５０３

，

５８３．７２ －２

，

２７４

，

８３６．４３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以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上海以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上海以诺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 持股比例

陈伟

３１０１０３１９４９０１２８＊＊＊＊ ６０％

张海涛

６１０１０３１９７０１２１６＊＊＊＊ ４０％

４

、以诺投资主营业务情况

以诺投资主要业务是以自有资金进行股权投资，截止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以诺投资除持有金星钛白

６．９４４４％

的股权外，持有其他公司股权的情况如下：

产业类别 被投企业名称 投资时间 股权比例

连锁 江苏正大富通汽配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３３％

电器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４２８６％

化工

张家港联冠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８％

江苏科幸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５

、最近一年及一期简要财务报表

以诺投资最近一年及一期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７５

，

４２０

，

８４６．３３ １０８

，

００６

，

８３５．２８

净资产

１７５

，

４２０

，

８４６．３３ １０８

，

００６

，

８３５．２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３

，

２７９

，

３４８．９５ －１

，

１３３

，

１６４．７２

【注】最近一年数据经审计、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交易对方李建锋、郑

志锋、陈富强及胡建龙与上市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一）李建锋

１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７９％

的股权

李建锋目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５．７９％

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２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李建锋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李建锋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以及《续聘李建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３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顺利实施，待重组完成后，李建锋将持有上市公司

１２１

，

１７７

，

４６３

股股权，占上

市公司股本总额

３１．７１％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二）郑志锋

１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权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顺利实施，待重组完成后，郑志锋将持有上市公司

４４

，

６９４

，

８８６

股股权，占上市

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１．７０％

。

２

、目前在上市公司任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郑志锋在上市公司无任职。

（三）陈富强

１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４．２１％

的股权

陈富强目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４．２１％

的股权。

２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权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顺利实施，待重组完成后，陈富强持有上市公司

３３

，

０２９

，

１６７

股股权，占上市公

司股本总额

８．６４％

。

３

、目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陈富强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四）胡建龙

１

、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３．６８％

的股权

胡建龙目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３．６８％

的股权。

２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权

若本重大资产重组能顺利实施，待重组完成后，胡建龙持有上市公司

２４

，

８７８

，

０３１

股股权，占上市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６．５１％

。

３

、目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建龙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续聘胡建龙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任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三、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李建锋向中核钛白管理人提交关于提名李建锋、游翠纯、梅可春、浦建忠为中核钛白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 陈富强向中核钛白管理人提交关于提名陈富强为中核钛白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胡建龙向中核钛白管理人提交关于提名胡建龙为中核钛白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中核钛白管理人决策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推荐第四届董事会候

选人的议案。

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四、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涉及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交易对方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及胡建龙均未受到过与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的最近五年内，交易对方以诺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李小虎、孙国成均未受

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金星钛白

１００％

股权。 金星钛白拥有三家子公司，具体包括：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

（持有

１００％

股权）、安徽正坤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及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审计报告和东洲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拟购买

资产账面净值为

３２

，

５６７．６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６３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０

，

８３２．３７

万元，增值率

９４．６７％

。

一、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李建锋

注册地址

：

安徽省马鞍山市慈湖经济开发区新化路

１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园路泰康佳苑

６

号

（

功辉大厦

２１

层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４０５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４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

：

皖地税马字

３４０５０２１５０５２２３２２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生产经营工业硫酸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

一般经

营项目

：

生产经营钛白粉

、

硫酸亚铁

、

改性聚丙烯酰胺

、

余热发电

、

硫酸渣

、

砂滤水

，

化工新产

品研制

、

开发

、

生产

、

销售

，

化工工程设计

，

化工设备设计

、

加工制作

，

技术开发

、

咨询

、

转让

、

服务

。

（二）历史沿革

金星钛白股本形成及其变化的基本情况如下：

１

、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设立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下发《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立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

公司和组建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的批复》（马政秘［

１９９５

］

１５８

号），同意由马鞍山市硫酸厂和马鞍山市炭黑

厂资产全额合并成立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星化工”），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５６５

万元，经营

范围为“生产工业硫酸、炭黑、钛白粉、磷肥、硫酸亚铁、铁粉、氟硅酸钠，汽车货运，机电设备制造、修理与

安装，房地产开发，化工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贸易。 ”

２

、

２００１

年，金星化工减少注册资本至

６

，

６６６

万元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１

日，根据马鞍市人民政府出具“马政秘［

２０００

］

１３

号”《关于台湾中橡公司独资购并金星化

工（集团）公司炭黑厂

＜

资产营业转让合同

＞

的批复》，金星化工将炭黑厂出售给台湾中橡公司，因出售减少

注册资本

３

，

８９９

万元，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６

，

６６６

万元。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

日，安徽省江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皖江

会验［

２００２

］

３１

号《验资报告》，对金星化工上述减资事宜予以验证。

３

、

２００５

年企业整体改制，由职工持有

２０％

股份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向市经贸委下发《关于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深化改革方案

的批复》（马政秘［

２００５

］

２８

号），批准金星化工改制为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其中马鞍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资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８０．００％

，自然人徐先荣等

１９

位职工持

股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包括代持部分），持股比例为

２０％

。 本次改制对金星化工进行了整体资产评估，以经评估

的净资产确认国有资产投资额。

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７

日止， 改制后的新公司已收到马鞍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净资产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

元；

５８５

名职工货币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劳动关系补偿金出资

５７０．４５４

万元，现金出资

４２９．５４６

万元。 上述

５８５

名职工中有

５６６

人分别与陈立仕等

１４

名自然人签署《委托持股出资认购表》，明确其股权由陈立仕等

１４

名自然人代为持有，另有徐先荣、黄良浦、俞能甫、魏益信、周建生

５

名自然人系本人持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安徽江南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皖江会验［

２００５

］

５９５

号”《验资报告》，对金星化工上述出资事宜予以验

证。

改制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及职工股代持情况见下表：

投资者 代持情况 认购出资数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马鞍山市国资办

－ ４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徐先荣 本人持股

１００ ２．００％

黄良坤 本人持股

７５ １．５０％

俞能甫 本人持股

７５ １．５０％

魏益信 本人持股

５０ １．００％

周建生 本人持股

５０

【

注

】

１．００％

潘杰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５６．６ １．１３％

张孝力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５６．９ １．１４％

胡家兴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４．３ ０．８９％

吴兴贵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３．１ ０．８６％

刘徽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３２．５ ０．６５％

王伟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３４．９ ０．７０％

冯纪旭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７．９ ０．９６％

董久胜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１．１ ０．８２％

吴义新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１．１ ０．８２％

王建兵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３９．３ ０．７９％

薛海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０．３ ０．８１％

赵祥强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１．２ ０．８２％

陈立仕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８７．８ １．７６％

唐晓清 本人持股及代持

４３ ０．８６％

总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周建生实际认购

４５．６９５

万股，差额

４．３０５

万股由公司补齐，周建生确定不再认购该部分出资，遂转

为公司“库存股”。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国有股东变更为马鞍山市工业投资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

日，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向马鞍山市国资委办公室下发《关于授权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等

３

家公司国有资产经营范围的批复》（马政秘［

２００７

］

９

号），批复内容包括，将马鞍山市国资委办公室持

有的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４

，

０００

万国有股权划入市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金星化工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原国有股东马鞍山市国

资委办公室变更为马鞍山市工业投资公司；变更后的公司出资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

万元

）

１

马鞍山市工业投资公司 非货币

４

，

０００

２

徐先荣 货币

１００

３

黄良埔 货币

７５

４

俞能甫 货币

７５

５

周建生 货币

５０

６

魏益信 货币

５０

７

潘杰 货币

５６．６

８

张孝力 货币

５６．９

９

胡家兴 货币

４４．３

１０

吴兴贵 货币

４３．１

１１

刘徽 货币

３２．５

１２

王伟 货币

３４．９

１３

冯纪旭 货币

４７．９

１４

董久胜 货币

４１．１

１５

吴义新 货币

４１．１

１６

王建兵 货币

３９．３

１７

薛海 货币

４０．３

１８

赵祥强 货币

４１．２

１９

陈立仕 货币

８７．８

２０

唐晓清 货币

４３

５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职工股转让及公司回购部分出资额

（

１

）职工之间发生的股权转让

职工之间股权转让共涉及

１４

人（钱俊、武道荣、陈小云、陈厚武、胡邦贵、孙轶、王欣、韩俊萍、刘晓环、

杨守山、李载妹、胡小玉、周芄、邹光正），除杨守山外，其他

１３

人股权转让后不再是金星化工股东，另新增

股东刘芬、杨大明。

（

２

）金星化工受让

１１

人出资额

２０７

，

０５０

元

出资人周建生最初认购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出资额，其自身缴纳出资

４５６

，

９５０

元，其余

４３

，

０５０

元最初由公司垫

付，后周建生将

４３

，

０５０

元出资额转让于金星化工（该部分股份作为金星化工“库存股一”）；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间，因部分职工出资人意愿转让其出资额，限于短时间内无其他职工出资人受让，金星化工遂将相应股

权受让并暂时持有，该部分股权共计

１６４

，

０００

元（该部分股份作为金星化工“库存股二”），综上，金星化工

共受让出资额

２０７

，

０５０

元。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金星化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

日，马鞍山市产权交易所受马鞍山市工业投资公司委托，将工投公司持有的金星化工国

有股权对外公开转让，并发布《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公告》。 根据安徽江南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皖江会评［

２００７

］

４６

号”《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

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金星化工评估价值为

１０

，

７３７．２８

万元（此次评估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包含土地使用权

的净资产值为

１４

，

２３７．２８

万元。 此次转让的范围为剥离金星化工持有的星马汽车（评估价

５

，

８７３

万元）、安

徽丰原马鞍山公司（评估价

２

，

３８３．５４

万元）股权后的国有股权，转让底价为

４

，

７５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马鞍山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成交确认书》确认此次挂牌转让的竞得人为

ＴＥＣＫ ＬＵ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ＰＴＥ．ＬＴＤ

（简称“

ＴＥＣＫ

公司”），成交金额为

４

，

７５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上述国有股权受让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安徽省商务厅向马鞍山市商务局下发

“皖商资执字［

２００７

］

６７２

号”《关于同意外资并购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对此次国有股

权转让行为予以确认。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金星化工取得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批准号为“商外资皖府资字

［

２００７

］

０３７４

号”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取得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马鞍山市中心支局出具《外方收购中方股权转股收汇外资外汇登记情况表》（登

记编号：

ＺＧ３４０５０００７０１９９０１

）对此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外汇支付情况进行了确认。

股权转让后金星化工整体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ＴＥＣＫ

公司以等值于人

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外汇出资，其余

１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系原自然人股东出资。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自然人所持股份转让给陈立仕和

ＴＥＣＫ

公司（第一次职工退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

日，金星化工召开董事会，同意股东

ＴＥＣＫ

公司、陈立仕购入徐先荣等

１８

名自然人股东（包

括代持部分）所持有的全部股权，股权合计占公司股权的

１８．２４４％

。同日，金星化工工商登记出资自然人徐

先荣、黄良坤、俞能甫、魏益信、周建生、潘杰、张孝力、胡家兴、吴兴贵、刘徽、王伟、冯纪旭、董久胜、吴义

新、王建兵、薛海、赵祥强、唐晓清与

ＴＥＣＫ

公司、陈立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所持有的金星化工

１８．２４４％

股权、

３．１２４％

股权分别转让给

ＴＥＣＫ

公司和陈立仕。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为

４６１

名出资职工所拥有的

８８５．２９５

万元出资额，其中转让给

ＴＥＣＫ

公司

７５６

万元，转

让给陈立仕

１２９．２９５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陈立仕共持有出资

１５０

万元（包括陈立仕此前代金星化工

暂时持有的

２０．７０５

万元出资）。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金星化工取得安徽省人民政府换发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皖府资字

［

２００７

］

０３７４

号）。 变更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陈立仕

（

含代持部分

）

２４４ ４．８８％

ＴＥＣＫ

公司

４

，

７５６ ９５．１２％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徐先荣等

６

名高管以现金

１７５．９２

万元重新认购了由陈立仕代公司持有的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由陈立仕代持的第一次未退股的

１０３

名职工持有的注册资本为

９４

万元，则陈立仕共代持有

２４４

万元

出资。该

６

名高管重新签署《出资人认购股权凭证》，并与陈立仕签署《委托协议书》，委托其代为持有股权。

同日，

１０３

名自然人也与陈立仕签订《委托协议书》，委托其代为持有股权。上述

１０９

人的出资及持股明细见

下表：

持股人 持股数 认购款

徐先荣

７５

万股

８８．３２

万元

黄良坤

２０

万股

２３．６

万元

俞能甫

２０

万股

２３．６

万元

陈立仕

２０

万股

２３．２４

万元

唐晓清

１０

万股

１１．２６

万元

胡家兴

５

万股

５．９

万元

共计

１５０

万股

以陈立仕名义现金缴

纳

１７５．９２

万元

１０３

名自然人

９４

万股

９４

万元

合计

：

１０９

名

２４４

万股

－

８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ＴＥＣＫ

公司将股权全部转让给

Ｈ＆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金星化工董事会决议通过

ＴＥＣＫ

公司将其所持金星化工

９５．１２％

的股权（共计

４

，

７５６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

Ｈ＆Ｃ 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ＰＴＥ． ＬＴＤ

（简称“

Ｈ＆Ｃ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经安徽省商务

厅皖商资执字［

２００８

］

６４２

号文件批复，此次股权变更后

Ｈ＆Ｃ

公司持金星化工

９５．１２％

的股权，陈立仕仍持有

金星化工

４．８８％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金星化工取得安徽省人民政府换发的批准号为“商外资皖府资字［

２００７

］

０３７４

号”的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变更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陈立仕

（

含代持部分

）

２４４ ４．８８％

Ｈ＆Ｃ

公司

４

，

７５６ ９５．１２％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金星化工召开董事会，同意

Ｈ＆Ｃ

公司将金星化工

９５．１２％

的股权转让给普华投资；同

意陈立仕将金星化工

４．８８％

的股权转让给宝来投资。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陈立仕与宝来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陈立仕将其持有的金星化工

４．８８％

的

股权及该股权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宝来投资，转让价格为

４２９．４４

万元，该次转让致使由陈立仕

代持的

１０９

名自然人股东完成第二次退股兑现股权，

１０９

名自然人股东均在《自然人股权转让兑现统计表》

签字确认，自此，内部职工股代持情况全部清理完毕。

同日

Ｈ＆Ｃ

公司与普华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Ｈ＆Ｃ

公司将其持有的金星化工

９５．１２％

的股权及

该股权享有的相应股东权益一并转让给普华投资，转让价格为

６

，

３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安徽省商务厅出具“皖商资执字［

２００９

］

３０７

号”《关于同意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股权转让后，金星化工由中外合资企业转变为内资企

业，注册资本仍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普华投资出资

４

，

７５６

万元人民币（占比

９５．１２％

），宝来投资出资

２４４

万

元人民币（占比

４．８８％

）。

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金星化工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新

增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金中含货币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方法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不

变）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普华投资

９

，

５１２ ９５．１２％

宝来投资

４８８ ４．８８％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金星化工更名为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金星化工董事会决议将公司名称由马鞍山金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金

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１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注册资本增至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８

日，金星钛白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新增

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由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普华投资

１２

，

３６５．６ ９５．１２％

宝来投资

６３４．４ ４．８８％

合计

１３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变为法人独资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宝来投资与普华投资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４．８８％

股权转让给

普华投资，股份转让价格协商确定为

７２２．２４

万元。 金星钛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马鞍山工商局完成了变

更登记，变更为法人独资公司。

１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普华投资股权转让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金星钛白召开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普华投资将其持有金星钛白的

５１％

股权转让

于李建锋，将其

２５％

的股权转让于郑志锋，将其

１４％

的股权转让于陈富强，将其

１０％

的股权转让于胡建龙。

同日，上述交易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就相关股权转让约定了双方权利、义务。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星钛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 股权比例

１

李建锋

６

，

６３０

万元

５１％

２

郑志锋

３

，

２５０

万元

２５％

３

陈富强

１

，

８２０

万元

１４％

４

胡建龙

１

，

３００

万元

１０％

合计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１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以诺投资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金星钛白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从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增加到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万元，新

增股东以诺投资以现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向金星钛白增资，其中，

９７０．１４２６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款项计入资本

公积。 本次增资后，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以诺投资分别持有金星钛白

４７．４５８３％

、

２３．２６３９％

、

１３．０２７８％

、

９．３０５６％

、

６．９４４４％

的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安徽天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皖天瑞华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６２３

号”《验资报告》对上述

增资事宜进行了审验。

上述增资完成后，金星钛白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１

李建锋

６

，

６３０

现金

４７．４５８３％

２

郑志锋

３

，

２５０

现金

２３．２６３９％

３

陈富强

１

，

８２０

现金

１３．０２７８％

４

胡建龙

１

，

３００

现金

９．３０５６％

５

以诺投资

９７０．１４２６

现金

６．９４４４％

合计

１３

，

９７０．１４２６ １００％

１６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股权转让的原因

普华投资系李建锋等股东在

２００９

年为受让外资股东

Ｈ＆Ｃ

公司持有的金星钛白

９５．１２％

股权而设立的

公司，李建锋持有普华投资

５１％

的股权，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星钛白另外

４．８８％

的股权由宝来投资持

有，何晓红（李建锋之妻）持有宝来投资

７８．４１％

股权，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金星钛白注册资本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增资至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股东同比例增资完成后普华投资和

宝来投资仍分别持有金星钛白

９５．１２％

和

４．８８％

的股权。普华投资除投资金星钛白外并无其他业务，为进一

步简化金星钛白的股权结构，确定通过股权转让方式使自然人股东直接持有金星钛白股权的方案，具体

分两步操作：

第一步：宝来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４．８８％

股权转让给普华投资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宝来投资与普华投资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４．８８％

股权转让给

普华投资，此次股份转让的定价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最终确定的转让价格

为

７２２．２４

万元。 金星钛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马鞍山工商局完成了变更登记，变更为法人独资公司。

第二步：普华投资自然人股东受让金星钛白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普华投资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股东会， 通过决议同意普华投资将其持有金星钛白

５１％

的股权以

６

，

６３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建锋， 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２５％

的股权以

３

，

２５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郑志锋，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１４％

的股权以

１

，

８２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富强，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１０％

的股权以

１

，

３０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胡建龙。上述股权转让比例系参照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四名

股东在普华投资的持股比例执行，股权转让价格以金星钛白注册资本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为依据确定。 金星钛白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在马鞍山工商局完成了变更登记， 由自然人股东通过普华投资间接持股的状态变为自

然人股东直接持股。 普华投资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完成公司注销登记。

１７

、

２０１１

年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及本次交易价格的合理性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宝来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

４．８８％

股权转让给普华投资，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为金星

钛白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由于普华投资和宝来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分别为李建锋、 何晓红

（李建锋之妻），上述股权转让实质系发生在李建锋及其妻子何晓红控制企业之间的交易行为，不是非关

联方之间的商业交易行为，股权转让以净资产值作为定价依据是合理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普华投资将其持有的金星钛白股权转让给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的定价依据

为金星钛白注册资本，由于此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四名自然人股东在金星钛白的直接持股，转让系四名

股东共同决议的结果，股权转让过程并不涉及他方利益，因此，按照注册资本平价转让股权是合理的。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７１２２５６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６３

，

４００

万元，评估增长率为

９４．６７％

。具体评估

过程中评估机构已对所选评估方法的适当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预计未来收入增长率、折现率等重

要评估参数取值的合理性进行了详细论述，确保了评估价值的合理性与准确性，而且中核钛白独立董事

也已对上述评估结果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资产评估是在审慎分析与合理预测的基础上完成

的，本次交易价格具备合理性。

（三）金星钛白下属公司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控股子公司共有三家，其基本情况如下：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无锡豪普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７５％

钛白粉生产经营

盐城福泰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钛白粉生产经营

正坤贸易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钛白粉销售

（四）金星钛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１

、金星钛白的控制关系图

金星钛白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共有

５

名，其中

４

名股东为自然人，

１

名股东为有限合伙企业，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为李建锋，其持有金星钛白

４７．４５８３％

的股权。金星钛白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

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２

、金星钛白的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或相关投资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的公司章程和其他相关投资协议中不存在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

内容。

３

、金星钛白原高管人员的安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金星钛白原高管人员不存在特别安排事宜，原则上仍沿用原有的管理机构和

管理人员。 若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核钛白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进行调整。

４

、金星钛白是否存在影响其独立性的协议或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不存在影响其资产独立性的协议和其他安排。

（五）金星钛白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金星钛白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０７．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７１

，

８７３．０１ １３９

，

３８９．２８ ９５

，

５９６．７３

总负债

１３６

，

７８６．０２ １１０

，

２１５．５７ ７５

，

５１８．９５

少数股东权益

２

，

５１９．３６ ２

，

８０２．５２ ２

，

３０７．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

益合计

３２

，

５６７．６３ ２６

，

３７１．１９ １７

，

７７０．４６

２

、金星钛白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０

，

２６８．８９ １００

，

１８６．６１ ６７

，

２５９．２４

营业利润

１

，

２５０．５６ １１

，

７３４．４３ ６

，

４１１．９２

利润总额

１

，

２７０．９０ １１

，

６９６．５７ ６

，

１５８．８４

净利润

９１３．２８ ９

，

０９５．９２ ５

，

３７９．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

，

１９６．４４ ８

，

６００．７３ ２

，

５６９．３２

（六）金星钛白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金星钛白所处行业为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主要从事钛白粉及相关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

售。金星钛白拥有钛白粉生产的全产业链，其全资子公司盐城福泰主要从事钛白粉粗品的生产，控股子公

司无锡豪普则专门进行钛白粉粗品的后处理，全资子公司正坤贸易主要负责钛矿等主要原材料的统一采

购业务。 金星钛白利用硫酸法技术和设备生产钛白粉，下辖粗品、成品、硫酸、能源、环保等五个生产部和

一个省级技术中心。 金星钛白（不含子公司）现具备

６

万吨

／

年钛白粉粗品、

１０

万吨

／

年钛白粉粗品后处理以

及

４０

万吨

／

年硫磺制酸生产能力，生产型号为

Ｒ－９１９

、

Ｒ－９１８

、

Ｒ－９１６

和

Ｒ－９１５

等金红石型钛白粉品种。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７

月，金星钛白钛白粉成品产量分别为

１．１６

万吨、

２．８１

万吨和

２．６０

万吨，近三年，金星

钛白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产量大幅增加，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产品逐渐向中、高端发

展。

目前，金星钛白仍有部分产能处于待建或技改阶段，批准产能全部建成后，金星钛白（不含子公司）将

具备

１０

万吨

／

年钛白粉粗品和

２０

万吨

／

年钛白粉粗品后处理生产能力。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不含

子公司）总资产

１１．７４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

４．６１

亿元，主要包括厂房、钛白粉粗品生产设备及后处理设

备。

（七）主要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的主要资产（合并报表口径）包括：（

１

）货币资金

３３

，

９６２．５２

万元；（

２

）应

收账款

８

，

７４６．９６

万元；（

３

）预付款项

７

，

５０９．４２

万元；（

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２

，

１７２．８３

万元；（

５

）存货

２３

，

４１７．８１

万元，

主要为原材料、自制半成品以及库存商品（产成品）；（

６

）固定资产

６０

，

７４９．７０

万元，主要为厂房及生产设备；

（

７

）无形资产

４

，

７２２．６３

万元。 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详细情况如下：

１

、存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存货账面余额及账面净值均为

２３

，

４１７．８１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净值

原材料

９

，

３９１．９２ ０．００ ９

，

３９１．９２

在产品

２

，

６８７．８２ ０．００ ２

，

６８７．８２

自制半成品

５

，

７７４．０３ ０．００ ５

，

７７４．０３

库存商品

５

，

３７２．８２ ０．００ ５

，

３７２．８２

包装物

１６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６０．２３

低值易耗品

３０．９８ ０．００ ３０．９８

合计

２３

，

４１７．８１ － ２３

，

４１７．８１

２

、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金星钛白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为

７６

，

８６５．８４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６０

，

７４９．７０

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累计折旧 资产减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３０

，

８７５．５８ ４

，

２４８．６３ ０．００ ２６

，

６２６．９５ ８６．２４％

机器设备

４０

，

３０７．６７ ９

，

８１６．４３ ０．００ ３０

，

４９１．２４ ７５．６５％

运输设备

１

，

３８７．５０ ６４０．０３ ０．００ ７４７．４７ ５３．８７％

其他设备

４

，

２９５．０９ １

，

４１１．０５ ０．００ ２

，

８８４．０４ ６７．１５％

合计

７６

，

８６５．８４ １６

，

１１６．１４ － ６０

，

７４９．７０ －

（

１

）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母公司）已办妥权证的房屋共计

１４

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码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

权利人

１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７９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４－

全部

１３４．３２

金星钛白

２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８０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１３－

全部

２，９８８．４

金星钛白

３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８１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９０－

全部

１７１．３３

金星钛白

４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８２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２７－

全部

１，３０９．８４

金星钛白

５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８７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５７－

全部

１５５．８

金星钛白

６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９１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５８－

全部

６０５．５９

金星钛白

７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９４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６５－

全部

９２．５

金星钛白

８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９６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６６－

全部

１，１０８．２６

金星钛白

９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９８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６７－

全部

８９．５７

金星钛白

１０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９９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１１９－

全部

４７５．０９

金星钛白

１１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０１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７４－

全部

８２４．６４

金星钛白

１２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０２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７３－

全部

７２．３８

金星钛白

１３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０３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７２－

全部

８５０．３９

金星钛白

１４

房地权证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０４

号 金家庄区新化路

１

号

７１－

全部

３８９．７６

金星钛白

【注】

１

） 金星钛白拥有的权证号为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７８

号、 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８３

号、 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６８４

号、马房字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００

号的房屋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之前已拆除；

２

）权证号为房地权证马房字

第

２０１１０１７７０１

号的房屋（酸解楼）经过改造后，建筑面积为

１

，

７４３．３５

平方米，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改造

后增加的建筑面积对应的产权证正在办理之中。

金星钛白下属子公司所拥有的房屋及建筑物情况，请参见下文各子公司的对应章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星钛白（母公司）尚未办妥房屋产权证明的房屋情况如下：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